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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29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69号公布  自1997年12月29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决定对下列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

      1、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修改为：“不按本规定申领暂住证的，责令补办暂住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2、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伪造、涂改或转借、转让暂住证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3、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单位或个人招用外来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并对该单位负责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留住外来人员的户主或出租人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5、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出租房屋的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未办理租赁合同报备手续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补办，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６、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出租房屋的单位或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租整顿，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厦门市制止价格欺诈和牟取暴利的暂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第（四）项修改为：“对有本规定第九条和第十条行为之一，超过允许上浮幅度规定的收入为非法收入，责令退还给消费者，不能退还的，予以没收，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罚款。”

三、《厦门市境外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代表处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市外资委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
      （一）超业务范围进行业务活动；
      （二）擅自聘用境内工作人员；
      （三）代表处机构办公场所不符合规定要求。”

      四、《厦门市蔬菜基地保护管理办法》

      1、第十条修改为：“蔬菜基地不得抛荒或非轮作改种其他作物。因轮作改种其他作物，须经县级以上蔬菜基地主管部门同意。抛荒时间半年以上的或擅自改种的，由各级人民政府责成土地所有权单位取消其承包经营权，另行发包，同时由土地管理部门对抛荒、改种者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2、第十二条修改为：“在蔬菜基地内建窑、建房、建坟或者擅自挖砂、采石、采矿、取士等，由土地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并处被毁坏蔬菜基地每平方米15元以下的罚款。”

      五、《厦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

      1、第三十五条第（二）项修改为：“收费违法单位违法所得金额在一千元以上的，可处以违法所得金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2、第四十条修改为：“对有本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市物价管理部门可依法收回其发放的《收费许可证》。”

      六、《厦门市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1、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未经批准设立航运企业和水路运输服务企业，擅自从事营业性运输或运输服务的；《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被吊扣后仍继续经营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没收其违法所得，并按违法所得处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
      2、第四十五条修改为：“营业性运输船舶及非营业性运输船舶临时从事营业性运输，末按规定办理《营运证》的，及《营运证》被吊扣后仍继续营运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责令其停止营运，并按违法所得处以2倍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万元。”
      3、第四十六条修改为：“违反运输价格管理规定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会同物价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违反运输票据管理规定，未使用规定的运输票据进行营业性运输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４、第四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水路运输行业统计管理规定，不按规定填报统计报表的，由市水路运输管理部门或市水略运输管理部门委托的市水路运输管理处给予警告处罚，并限期补根。”

      七、《厦门市船舶修造业管理办法》

      1、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未取得《船舶修造许可证》擅自从事船舶修造业务的，其所修造的船舶，船检部门不予检验、发证，运政部门不予发放《船舶营业运输证》，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按其违法所得额1倍以上3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0000元。”
      2、第三十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擅自提高修造船舶级别的，其报检项目，船检部门不予检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的，按违法得所额的1倍以上3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0000元。”
      3、第三十一条修改为：“船舶修造企业不按规定上报统计资料，不报备船舶修造合同附本的，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
      ４、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根据本办法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在《船舶修造许可证》奖惩栏内予以记录。”
      5、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责令停业整顿。”
      ６、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市船舶维修管理处依据本办法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八、《厦门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1、第四十一条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的供水企业未取得《城市供水企业试运行证书》而向社会供水的，由市供水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供水，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2、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供水站点或擅自转供转售自来水的，除由市供水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外，并按当月水量以最高水价的10倍处以罚款。”
      3、第四十七条修改为：“供水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依法被吊销《城市供水企业试运行证书》或《城市供水企业资质证书》的，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九、《厦门市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1、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出租、转让、共用商品条码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无违法所得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2、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销毁违法的条码标识，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3、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为第二款，即增加：“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但最高限额不得超过三万元。”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第三款规定的，由条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没收违法印制品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可没收有关印制工具、设施和原材料。”

      十、《厦门市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从无许可证屠宰场进贷经营鲜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每头500元的罚款。”

      十一、《厦门市粮油市场管理规定》

      1、第十九条修改为：“未经批准从事粮油批发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违法销售收入，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2、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一款的，由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限额不超过三万元。”
      3、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收购价收购产品，已售出的，没收高出国家收购价部分的全部所得；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粮食行政主管部门按国家收购价收购产品，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技术监督部门依法处理；粮食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予以降等、降价处理。”
      5、第二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由物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十二、《厦门市水资源管理规定》

      1、第四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按照取水许可规定取水的；
      （二）终止取水而未办理注销手续的；
      （三）未按取水规定安装计量装置或者人为使计量装置减速少报用水量的；
      （四）未按规定填报取水报表的；
      （五）拒绝或者妨碍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水政监察人员执行公务的；
      （六）拒绝提供取水量测定数据等有关资料或者提供假资料的。
      转让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吊销其取水许可证；涂改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吊销其取水许可证，并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出租取水许可证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按违法所得额处以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超过30000元。”
      2、第四十一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擅自修建涉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工程或对水资源构成污染的建设项目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在河流、水库等水域设置或扩大排污口的，处以４00元以上４000元以下罚款；
      （三）在水工程保护范围内爆破、打井、采石采沙取土的，处以４00元以上４000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占用水工程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五）擅自在海水可能入侵地区增大取水量或开凿深井取水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未经许可擅自取水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取水，没收其取水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等额的罚款。”

      十三、《厦门市社会用字管理规定》

      第十条修改为：“对违反本规定的，由市或区语言文字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市或区语言文字工作管理部门委托市或区城市建设监察部门按每日每字100元处以罚款。其中对非经营性行为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1000元；对经营性行为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10000元。”

      十四、《厦门市除四害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区爱卫办警告、限期改正，经教育仍不改者，可按下列规定给予罚款：
      （一）有新鲜鼠洞或鼠粪、鼠咬痕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除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外，对住户每宗罚款100元、对单位每宗罚款1000元；
      （二）积水孽生三龄以上孑孓的，住户每宗罚款100元，单位罚款1000元；
       （三）垃圾没有容器盛装、化粪池破损外溢、没有加盖或孽生地有三龄蝇幼虫或蛹，每宗罚款1000元；
      （四）经营直接食用的食品有蝇接触，或者厨房、食品加工场、餐厅、客房内有苍蝇，每宗罚款1000元；
      （五）有蟑螂或蟑螂卵荚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除要求采取必要措施外，对住户每宗罚款100元，对单位每宗罚款1000元。”

      十五、《厦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

      第九条第（三）项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四条第三项、第四项或第八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十六、《厦门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定》

      第十条修改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或其委托的城市公共交通车、船经营单位处以1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一）无票或使用无效车、船票乘坐车、船的；
      （二）不按秩序上下车、船的；
      （三）在车、船未停稳强行上下车、船的；
      （四）在车、船行道候车，不听劝阻的；
      （五）在车、船内吸烟或者向车船内外吐痰、乱扔杂物的；
      （六）将身体部位伸出车外，不听劝阻的；
      （七）拒绝驾乘人员或稽查人员验票的；
      （八）躺、卧、占据和蹬踏座位的；
      （九）车、船到达终点后，不离开车、船或随车、船返乘，不听劝阻的；
      （十）擅自开关车、船门的；
      （十一）未经许可自行进入驾驶部位或其他有关车、船安全部位的。”

      十七、《厦门市土地监察及土地违法行为处罚规定》

      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对不按时缴纳或拒不缴纳地价款或者有关土地费用的，按日加收应缴纳款额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并根据情节给予下列之一的处罚：
      （一）责令限期缴纳，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报市、区政府批准，收回土地使用权，注销土地使用权证。”

      十八、《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1、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处罚：
      （一）不按规定办理质量监督申报手续的，可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委托不具备资质条件的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施工的，可并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2、第二十五条修改为：“施工生产单位有下列行为的，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施工单位未领开工执照擅自开工者，责令改正，并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二）施工（生产）单位对施工（生产）技术资料和质量保证资料弄虚作假者，责令其更正或重新检测鉴定，并可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三）施工单位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的原材料、构配件、设备，偷工减料的，除责令改正外，并可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四）施工单位违反技术标准、施工规范、操作规程，不按设计图纸施工，造成施工质量低劣的，除责令改正外，并可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3、第二十六条修改为：“隐蔽工程未按第十三条规定验收签证而自行隐蔽的，对隐蔽工程应作检测、鉴定处理，其费用由擅自隐蔽的单位支付，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４、第二十七条修改为：“无证或持证的构配件生产单位超越范围进行生产的，责令改正，并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5、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持证的施工单位越级施工的，予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并处以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６、第二十九条修改为：“由于施工原因造成重大质量事故者，除由责任方赔偿损失外，可并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７、第三十条修改为：“将未经核定质量等级或质量不合格的建设工程交付验收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将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交付使用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九、《厦门市酒类管理规定》

      1、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数额不超过30000元；无违法所得的，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一）无《酒类批发许可证》从事酒类批发的；
      （二）无《进口酒类零售许可证》从事进口酒类零售的；
      （三）未经厦门市酒类专卖局核定从事进口酒类批发业务的。”
      2、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涂改、出借、出租、转让许可证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3、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限期报备，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４、第三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5、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厦门市酒类专卖局、工商、技术监督、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给予下列处罚：
      （一）生产、批发、零售假冒伪劣酒类的，没收未出厂、未售出部分的产品，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并处以该批产品货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二）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该批产品货值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三）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逾期不改或情节严重的，没收已售出部分的销货款，处以该批产品货值10％至50％的罚款，未售出部分的产品禁止销售。”

      二十、《厦门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虚报，冒领养老金的，由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承办机构追回虚报、冒领的养老金，并由区民政局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十一、《厦门市劳动监察规定》

       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用人单位逾期不办理劳动年审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办理，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十二、《厦门市水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采购的水产品的品种、数量、金额，未缴或少缴交易管理费的，补缴交易管理费，并按应缴的交易管理费的1倍以上5倍以下处以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0000元。”

      二十三、《厦门市工程建设监理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修改为：“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处以警告，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监理申请批准书擅自承揽监理业务的；
      （二）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资质等级证书的；
      （三）擅自超越资质等级证书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监理活动的。
      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改正，处以警告，并可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一）申报资质等级时，隐瞒事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二）将承接的监理业务全部转委托第三人或未经委托人同意擅自将监理业务部分转委托第三人的；
      （三）监理与本单位有同一级隶属关系的设计、施工单位承接的工程的；
      （四）承包工程或经营建筑材料、构配件和建筑机械、设备的；”
      （五）采取压价、回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业务的。
      违反前款第（一）、（二）（三）（四）项的，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处罚；违反前款第（五）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罚。”

      二十四、《厦门市浅海滩涂水产增养殖管理规定》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规定，超越养殖使用证核定的范围进行养殖生产的，责令限期迁移，并按超越的面积每平方米处以5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罚款最高限额不得超过30000元；逾期仍未迁移的，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强行拆除其超越范围设置的设施。”

      二十五、《厦门市耕地保护管理办法》

      1、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将耕地改种林果或改变耕地种植条件从事养殖业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复耕，并可按占用耕地每平方米5元处以罚款，但最高限额不超过3万元。”
      2、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单位非法占用耕地抛荒费、耕地闲置费、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地力补偿费、耕地补偿费的，由财政部门责令退赔，并可处以非法占用款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对非法占用耕地抛荒费、地力补偿费、耕地补偿费的罚款最高限额不超过3万元；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六、《厦门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第（四）、（六）项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本决定自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
- 1 -
)  
X厦门市人民政府发布     

image1.png





 

厦门市人民政府规章

 

  

 

X

厦门市人民政府发布

     

 

 

-

 

1 

-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部分规章的决定

 

（

1997

Äê

12

ÔÂ

29

ÈÕÏÃÃÅÊÐÈËÃñÕþ¸®ÁîµÚ

69

ºÅ¹«²¼

  

×Ô

1997

Äê

12

ÔÂ

29

ÈÕÆðÊ©Ð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

决定对下列规章作如下修改：

 

 

 

 

 

 

  

一、《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管理规定》

 

 

 

 

 

 

  

1

、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修改为：“不按本规定申领暂住

证的，责令补办暂住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予以处罚。”

 

 

 

 

 

  

2

、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伪造、涂改或转借、转让暂住证

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

处罚。”

 

 

 

 

 

  

3

、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单位或个人招用外来人员，违反

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罚款，并对该单位负责人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

